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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審計署署長第四十四號報告書》─  第 2 章

柴油車輛廢氣管制措施

撮要

1 .  在路邊錄得含量偏高的空氣污染物，特別是可吸入懸浮

粒子和氧化氮，是公眾衞生方面一個備受關注的問題，原因是該

兩種污染物會引致呼吸系統疾病惡化。全港車輛排放的可吸入懸

浮粒子和氧化氮，約有 90%來自柴油車輛。減少柴油車輛排放的
廢氣，對防治香港路邊空氣污染至為重要。

2 .  一九八七年，政府訂立了 1 4 項空氣質素指標，為空氣質
素管理提供綱領。這些指標訂明環境空氣中主要空氣污染物含量

的安全上限，包括可吸入懸浮粒子和二氧化氮 (氧化氮的其中一
種 )含量的安全上限。

3 .  行政長官在一九九九年的施政報告中宣布，政府會撥款

14 億元實施一項全面的計劃，以期在二零零五年或之前，把車
輛排放的可吸入懸浮粒子和氧化氮，分別減少 80%和 30%。然
而，二零零四年在路邊錄得的全年平均可吸入懸浮粒子及二氧化

氮水平，仍然分別超出空氣質素指標中訂明的安全上限的 45%和
26%。

柴油車輛檢驗及維修計劃

4 .  運輸署的黑煙測試程序　目前，運輸署採用空檔加速煙

霧測試程序，去測試柴油車輛的黑煙排放量。審計署把運輸署的

測試程序與美國環境保護局建議的標準作一比較，結果顯示，運

輸署並無規定必須進行美國環境保護局標準所訂明的其中數項

測試程序。運輸署解釋，進行空檔加速煙霧測試，是每年續牌檢

查的其中一項程序。事實上，在每年續牌檢查時，驗車員在黑煙

測試之前的不同階段，已進行了美國環境保護局標準所訂明的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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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測試程序。雖然如此，運輸署同意因應情況修訂和更新其黑

煙測試程序。

5 .  審計署人員到訪運輸署驗車中心期間，發現司機有參與

安裝黑煙測試設備。審計署建議運輸署署長應定期進行查核，以

確保有關人士嚴格遵守所訂的黑煙測試程序和標準。署長亦應禁

止司機參與安裝黑煙測試設備，並確保他們不會在沒有適當監督

的情況下參與測試程序。

6 .  在黑煙測試中使用底盤式功率機　功率煙霧測試能評核

車輛在模擬行駛情況下的廢氣排放量，因此是一個較有效的測試

方法。運輸署曾承諾，當首台底盤式功率機在二零零二年全面投

入服務後，便會採用隨機抽樣方式選出 10%在九龍灣驗車中心接
受每年續牌檢查的柴油車輛，進行功率煙霧測試。

7 .  審計署查核運輸署的記錄，結果顯示，獲挑選接受功率

煙霧測試的車輛比率，由二零零二年的 9 . 4%下降至二零零四年
的 0 . 4%。底盤式功率機的使用率，亦由二零零二年的 55%下降
至二零零四年的 2 . 4%。由於運輸署正在安裝另一台功率機，因
此，功率機使用率低的問題仍會持續。審計署建議運輸署署長應

確保更多車輛接受功率煙霧測試，以提高底盤式功率機的使用

率。

8 .  測試引擎輸出功率　審計署查核功率煙霧測試的記錄後

發現，運輸署測試引擎最大輸出功率時採用了寬鬆的標準 (即車
輛生產商訂明的最大輸出功率的 50% )。在通過功率煙霧測試的
70 輛車輛中，有 49%車輛的引擎最大輸出功率只達到生產商所
訂水平的 60%或以下。審計署建議運輸署署長應考慮在測試引擎
最大輸出功率時，採用嚴格的標準。

9 .  黑煙測試標準　運輸署現行 60 哈特里奇煙霧單位的煙霧
隔光度標準，是在七零年代訂立的。一九九二年，環境保護署 (環
保署 )建議把這個標準收緊至 50 哈特里奇煙霧單位。香港汽車商
會表示，在一九九零年或之後製造的車輛，如保養妥善，在整個

有效使用期內應不難達到 5 0 哈特里奇煙霧單位的標準。審計署
建議運輸署署長應收緊煙霧隔光度標準，並考慮設立一個機制，

定期檢討這項標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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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煙車輛管制計劃

10 .  黑煙車輛管制計劃由環保署負責實施。根據這項計劃，

受過訓練的黑煙車輛檢舉員會向環保署舉報排放黑煙的車輛，環

保署會向有關車主發出廢氣測試通知書，要求他們把車輛送往該

署其中一間指定車輛廢氣 測試中心 (指定測試中心 )接受黑煙 測
試。

11 .  黑 煙 車 輛 管 制 計 劃 的 行 政 程 序 　 根據 黑 煙 車 輛 管 制 計

劃，懷疑排放黑煙車輛的車主會獲得 14 天時間，把車輛送往其
中一間指定測試中心接受黑煙測試。審計署研究二零零三及零四

年發出的 17  81 0份廢氣測試通知書後發現，在 3  156宗個案 ( 18% )
中，車主獲得超過 30 天時間辦理此事。審計署建議環境保護署
署長應檢討給予黑煙車輛車主安排其車輛通過環保署黑煙測試

的時限。

12 .  監察指定測試中心的表現　為確保指定測試中心妥善進

行黑煙測試，環保署的督察每季會到所有指定測試中心巡查。審

計署檢視巡查記錄後發現，在二零零四年，該 11 間指定測試中
心每間只接受了三次巡查。在該 33 次巡查中，有 25 次 ( 76% )並
無視察環保署的黑煙測試程序，因為在巡查時，並無車輛接受黑

煙測試。審計署建議環境保護署署長應確保該署督察每季巡查指

定測試中心，如督察在首次巡查時未能視察黑煙測試程序，他們

會再次巡查有關的指定測試中心。

13 .  檢舉員的招募　黑煙車輛管制計劃能否取得成效，取決

於檢舉員的人數和熱心程度。在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，檢

舉員共有 4  718 人。審計署留意到，環保署在招募檢舉員方面宣
傳不足。該署沒有刊登廣告，也沒有進行其他形式的宣傳。審計

署亦留意到，在二零零四年， 90%的檢舉員沒有向環保署作出舉
報。審計署建議環境保護署署長應採取行動，宣傳檢舉員招募計

劃，以及提高檢舉員對檢舉工作的熱忱。

石油氣的使用

14 .  政府減低環境中可吸入懸浮粒子及氧化氮含量的主要策

略之一，是推廣使用石油氣車輛。石油氣車輛排放的可吸入懸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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粒 子 數 量 微 不 足 道 ， 而 排 放 的 氧 化 氮 亦較 柴油 車 輛少 75% 至
85%。根據環保署的資料，即使在二零零五年後引入更符合環保
的車輛，石油氣車輛在這兩方面依舊比柴油車輛優勝。在二零零

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，與 1 29  000 輛柴油車輛比較，石油氣車輛
的數目 (總數約 20  000 輛 )相當少。

15 .  把 石 油 氣 的 使 用 範 圍 擴 展 至 其 他 柴 油 車 輛 　 二 零 零 三

年，政府告知立法會，把石油氣的使用範圍擴展至許可車輛總重

量不超過 5 . 5 公噸的小型客貨車及輕型貨車 (以下簡稱 “輕型車
輛 ”)的做法並不可行，理由如下：

( a )  現有石油氣庫的石油氣供應量，不足以應付全港所有輕
型車輛的需求；

( b) 沒有足夠的石油氣加氣站；及

( c ) 運送更多石油氣到石油氣庫及加氣站，會使海上及陸路
運輸方面的風險提高至不能接受的水平。

16 .  審計署檢視顧問研究報告時發現，雖然現有的基礎設施

不足以應付所有輕型車輛的需求，但卻可應付額外石油氣輕型車

輛的需求 (見第 17 及 18 段 )。

17 .  石油氣庫的石油氣供應量　根據顧問研究報告，青衣的

石油氣庫現時每年的石油氣供應量約為 57 9  000 公噸。如所有的
士和小巴都使用石油氣，每年的石油氣消耗量約為 472  00 0 公
噸。剩餘的 1 07  000 公噸石油氣供應量，可用以應付額外石油氣
車輛的需求。

18 .  現有石油氣加氣站可應付額外車輛的需求　二零零四年

上半年，審計署人員曾到訪 15 個石油氣加氣站，並發現除繁忙
時間 (即下午 和清晨各有一、兩個小時 )以外，加氣站的生意 不
多。審計署分析數個專用石油氣加氣站的加氣記錄，結果顯示，

在繁忙時間 (即下午三時至五時 )，最繁忙的加氣站內每個石油氣
加氣位平均為 14 . 5 輛車輛加氣。而在非繁忙時間，其他加氣站
內每個加氣位平均為 0 . 6 至 9 . 4 輛 (中位數為 1 . 9 輛 )車輛加氣，顯
示 現 有 石 油 氣 加 氣 站 有 剩 餘 供 應 量 應 付 額 外 石 油 氣 車 輛 的 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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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。因為 6 個新的加氣站 (共提供 32 個加氣位 )正在規劃中，到
二零零六年年初，加氣站的剩餘供應量會進一步增加。

19 .  安 全 問 題 　 為 控 制 與 石 油 氣 儲 存 及 運 送 過 程 相 關 的 風

險，顧問研究報告建議了多項風險緩解措施，當中有兩項值得探

討，就是由深圳輸入石油氣和加建石油氣庫。顧問公司指出，如

由深圳而非青衣的石油氣庫供應石油氣，便可減少運送石油氣至

新界北各加氣站的運輸風險。顧問公司亦提議了數個加建石油氣

庫的地點，包括堅尼地城廢物處置設施的現址。審計署認為，一

個在港島興建的石油氣庫會減低青衣居民面對的風險、運送石油

氣至港島各加氣站的運輸風險，以及因汽車渡輪服務中斷而導致

港島石油氣供應中斷的風險。

20 .  對政府收入的影響　進一步擴展石油氣的使用範圍，會

令政府失去大筆柴油稅收。審計署注意到，其他同時使用石油氣

和柴油的國家，都會徵收石油氣稅。基於這個原因，許多國家的

石油氣和柴油價格差距，都比香港的 63%差距小得多。財經事務
及庫務局告知審計署，當局會對不徵收石油氣稅的措施進行覆

檢。審計署建議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應考慮邀請石油氣進口商

從深圳輸送石油氣給新界北的加氣站，以減低運輸方面的風險，

並且研究可否在港島興建一個新石油氣庫。在相關事項，包括備

妥石油氣基礎設施及對政府收入的影響等事項均妥為處理後，她

亦應考慮把石油氣的使用範圍擴展至其他柴油車輛。

當局的回應

21 .  當局大致上同意審計署的建議。

二零零五年四月


